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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定资产与公允价值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二次转换问题的建议

范云飞■

现行准则允许投资性房地产与其他

资产进行转换，但却没有对转换的条件

进行严格限制，这为企业实现其财务目

标留下了一定的操作空间。我国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企业有确凿证据表明房地

产用途发生改变的，应当将投资性房地

产与其他资产进行相互转换。准则的这

一转换规定对客观条件并未做出严格的

限制，即企业只要持有目的改变，就可以

将同一建筑物或土地使用权在两类资产

之间进行转换。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企业可能会利用准则允许进行的资产类

别转换，例如通过将固定资产与投资性

房地产进行连续两次转换等手段，人为

操纵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而实现盈余管

理和粉饰报表等财务目标。

（一）相关准则完善建议

运用固定资产与投资性房地产之

间的二次转换大幅度提高资产的账面

价值和年折旧额，违背了固定资产按照

历史成本计量的基本原则，放大了“税

盾”作用。从完善准则的角度出发，笔

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准则予以适

当补充。

1.二次转换的增值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准则中并未提及二次转换的会计处

理，特别是对在第一次转换环节中产生的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贷方余

额如何处理的问题未作出明确规定。为

限制企业任意变更资产类别，笔者建议

准则中加入如下规定：企业及其关联方

的其他资产由于持有意图或能力发生改

变，使得该项资产在转换为投资性房地

产之后二次转换为原资产类别的，应当

在二次转换当日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余额计入所有

者权益，累计产生的贷方余额应转入当

期其他业务收入，借方余额在该资产处

置时一次性转入当期损益。

2.加入约束二次转换的条款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对持有至到期投资与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重分类中作出了明确

的限制性规定。据此，可以在投资性房

地产准则中列示类似的约束性条款：企

业将其他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且以

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因持有

意图或能力发生改变，使得该项资产二

次转换为原资产类别的，在本会计年度

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该企业

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再继续采用公允价

值模式进行计量。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除外：

（1）二次转换日该房地产的公允价

值已接近残值，或剩余使用寿命已不具

有重要性。

（2）二次转换是由于企业无法控制、

预期不会重复发生且难以合理预计的独

立事项所引起的。此类事项主要包括：

房地产市场急剧恶化，政府对投资性房

地产征收高额税收所引发的系统性风

险，相关政策决定对当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将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固定资产进行管理等情况。

（二）实际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1.“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

目余额的转出时机

现行准则并未对资本公积项目列出

专门章节说明，但在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套

期保值和股份支付等准则中均涉及到其

他资本公积科目的核算。从这些准则的

应用情况来看，“资本公积—其他资本

公积”科目主要核算直接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利得和损失，该科目的余额在相应

资产处置等情况下应当转出。因此在二次

转换的环节，应视为固定资产重置入账，

在此时转出贷方余额方符合准则的本意。

2.投资性房地产应当采用历史成本

模式进行计量

在上述所反映的问题中，采用公允

价值模式计量是产生固定资产账面价

值变化的根本原因。《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九条规定：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采用成本模式

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继计量。可见准

则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是不鼓励的。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

场因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评估能力

来获取真正的公允价值，因此尚不具备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条件。尽管历

史成本计量模式不能充分反映市场的

变化，但该种模式坚持了一贯性和可比

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降低了企业资

产和损益的波动程度，更有利于保护投

资者利益。

3.谨慎性原则的运用应当是广泛的

准则对其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态度

是适度、谨慎和有条件的。作为一项重

要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谨慎性原则不

仅表现在会计估计上，在计量模式的选

择上同样重要。其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十六条的

相关规定，自用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

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转换

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差

额计入所有者权益，而非当期损益，这

充分体现了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

房地产可能产生的资产高估和利润操纵

所作出的明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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